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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 

2022 年，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

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《公司章程》，认真履行股东大会所

赋予的职权，科学决策、规范运作、依法治理，有力推进各

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。现将 2022 年度董事

会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2022年生产经营情况概述 

2022年，公司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积极应对

持续高温干旱、能源供需紧张、资源激烈竞争、改革发展任

务繁重等挑战，在股东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，

真抓实干，攻坚克难，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，成功扭亏

为盈，保持了稳中有进、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。 

截至 2022 年末，公司可控装机容量 730.05 万千瓦，资

产总额 308.34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.94亿

元，资产负债率 68.05%。报告期内，公司累计发电 329.71

亿千瓦时，完成年度计划的 102.5%，同比增长 4.06%；售热

量 1877万吉焦，完成年度计划的 104.28%，同比增长 13.35%；

实现营业收入 146.62亿元，同比增长 20.54%；利润总额 2.64

亿元，同比增加 3.17 亿元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1.23 亿元，同比增加 1.48 亿元。公司每股净资产 3.49 元，

每股收益 0.0447元。 

2022年，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整体走势弱于大盘，股票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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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于 7.34元，最高价为 7.48元，最低价为 4.25元，12月 30

日收盘价 4.63 元，全年跌幅为 36.92%。同期深圳成指开盘

于 14,935.23 点，12 月 30 日收报于 11,015.99 点，全年跌幅

为 26.24%。截至 12月 30日，公司股票市值为 127.29亿元。 

二、2022年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12 次会议，其中：现场方式召开 5

次，通讯方式召开 7 次，审议并通过 75 项议案，议案内容

涉及定期报告、修订公司章程、董事会换届选举、聘任高级

管理人员、配套融资、关联交易、利润分配、对外投资、会

计政策变更、聘用审计机构等事项。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符

合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要求。通过公司董事会的充分研

讨和审慎决策，确保了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合规

运营。 

（二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

（1）战略委员会召开了 5 次会议。审议并通过了投资

建设汉川市华严农场 100MW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一期项目、

增资荆门新能源公司并投资建设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

新能源基地掇刀 200MW 子项目、投资建设公安狮子口农光

互补发电项目、增资汉川公司并投资建设汉川市新能源百万

千瓦基地二期项目、增资随县新能源公司并投资建设随州市

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一期项目、增资钟祥新能

源公司并投资建设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钟

祥子项目等重大投资事项，同意将上述对外投资议案提交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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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决策。 

（2）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召开了 8 次会议。在年报

审计机构进场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与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充

分沟通交流并形成书面意见，在审计报告完成后对财务报告

进行了表决；对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 2021 年度内部控

制自我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进行了严格审核；审议并通过了

关于聘请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、关于核

销长期挂账往来款项的议案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

产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、关于聘请 2022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

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、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

报酬事项的议案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决策。 

（3）提名委员会召开了 3 次会议。审议并通过了关于

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、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

议案、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，同意将上述议案

提交董事会决策。 

（4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 1 次会议。审议并通过

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考核兑现的议案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

2022年，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听取了提名董事、聘任高级

管理人员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、聘用审计机构、关联交易、

会计政策变更、内控评价报告、利润分配、对外投资、配套

融资、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等重要事项的汇报，了解了具

体情况并与有关人员进行了沟通，其就上述事项提出的有关

意见和建议均被公司采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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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年度报告编制期间，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、审计部门、财务部门以及负责公司年审的注

册会计师进行了三次沟通，听取了年审注册会计师关于公司

年度审计工作独立性、审计重要事项、初步审计情况以及审

计工作总结的汇报，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，该意见和建议

均被公司采纳。 

（四）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

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5次，包括 1次年度股东大

会和 4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均由董事会召集，会议采取现场投

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董事、监事出席会议，高级管

理人员列席会议。会议审议通过了年度报告、修订公司章程、

修订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纲要、财务

决算和预算报告、利润分配、聘用审计机构、董事会换届选

举、监事会换届选举、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等 24 项议案，表

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董事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，

切实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三、2022年重点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强化规范运作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

认真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，不断深化董事会建设，

充分发挥董事会定战略、作决策、防风险的作用。董事会严

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科学决策、民主

决策、依法决策，动态完善决策事项权责清单，厘清党委、

董事会、经理层权责边界；制定《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》，

授权董事长、总经理依法行权，有效执行董事会决议。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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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、制定董事长专题会议事规则，修订了

投资者关系管理、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等制度，健全完

善董事会运行制度体系。推动《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

案》落地见效，出台落实董事会的中长期发展决策权、经理

层成员选聘权、业绩考核权、薪酬管理权和重大财务事项管

理权等职权的 9项配套制度。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，聘任高

级管理人员。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连续第二年荣获深交

所信息披露考核 A级。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，增强长源电力

的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。制定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施方案》，

并抓好落实。制定子公司董事会管理办法、基层单位董事会

和董事评价办法、子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等，推动子公司

董事会建设制度化、规范化。 

（二）强化绿色转型，增强企业发展动能 

聚焦公司“十四五”发展目标，强化“全参与、全发动、

全覆盖”的新能源发展模式，形成了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协调

发展格局和储备、推进、开发的滚动态势。新能源项目储备

至 704万千瓦，2022年获得 155万千瓦配置建设规模，省内

排名第一。新能源项目建设工作有序推进，汉川、荆门、随

州三个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陆续开工建设 110万千瓦。锁定

4 个抽水蓄能项目（共 380 万千瓦）的开发权，松滋抽蓄项

目前期工作超常规推进，获得湖北省发改委核准。夯实清洁

高效煤电发展基础，汉川电厂四期 7 号、8 号机组（2×100

万千瓦）获得核准，随州和荆州二期扩建项目主体工程建设

顺利推进。截至 2022 年末，公司在运装机容量 730.05 万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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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，其中煤电 629 万千瓦，水电 58.51 万千瓦，光伏 18.98

万千瓦，风电 21.4万千瓦，生物质 2.16万千瓦。 

（三）强化法律合规，夯实依法治企根基 

深入组织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广泛开展法治宣传

教育，全面提升公司系统干部员工的法治意识与合规理念。

深化“法治长源”建设，组织实施《关于“十四五”进一步

深化“法治长源”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，全面推进“法治长源”

建设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。加强法律风险防控，强化重大

决策事先法律审核把关，落实重点任务过程法律审核把关，

推动合同管理精细化，护航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圆满收官。组

织开展“压降法律案件、促进管理提升”专项工作，公司系

统 2017 年底前发生的历史遗留案件已全部结案，各类纠纷

案件稳步推进，未发生因自身违法违规产生的法律纠纷案件。

组织开展“合规管理强化年”专项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合规管

理水平。完成巡视整改制度建设专项整改任务中 89 项制度

的增补、修订和废止，完成 2022 年需修编、废止的 165 项

制度，基本构建起公司管理“基本法典”。 

四、2023年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总体工作思路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扎实践行“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

大号召”，统筹推进转型发展与提质增效，突出实干实绩实

效，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，全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，推

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上新台阶，加快建设一流电力上市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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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要工作目标 

安全稳定目标：不发生人身伤亡及设备损坏事故，不发

生影响公司形象的安全、环保、廉政和稳定事件，不发生被

证券监管机构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和处罚的事件。 

经营发展目标：实现营业收入 157.85亿元，完成发电量

355.58亿千瓦时，售热量 1933万吉焦，供电煤耗低于 295.19

克/千瓦时，火电利用小时和标煤单价对标保持区域先进。大

力发展新能源，力争获得建设规模指标 100万千瓦，开工 145

万千瓦，投产 145万千瓦。 

（三）重点工作任务 

1.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。持续深化董事会建设，全面落实

好董事会职权，充分发挥董事会定战略、作决策、防风险的

作用。积极应对注册制改革，把握市场主动权，充分发挥上

市公司融资平台功能，推动公司稳健增长和可持续发展。落

实《长源公司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对照实施

方案及工作台账，聚焦重点任务，明确工作时限，扎实推进

各项工作，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。强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，

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争取考核 A级；强化关联交易、担

保、财务资助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关键环节管控，确保合

规；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，增进长源电力的市场认同和价值

实现。深化子公司董事会建设，推动基层单位提升治理水平。 

2. 夯实安全稳定基础。强化责任意识，突出“现场、现

实、现在”管理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。加快推进安全生产

标准化建设和本质安全型企业创建工作，切实兜牢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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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线红线。加强设备可靠性管理，全面抓好“零非停”电厂、

“零非停”机组创建工作。加强节能目标责任考核，提高综

合能耗管控能力，完成年度能耗“双控”目标任务。坚决扛

起能源保供责任，树牢“公司一盘棋”思想，充分发挥计划

统筹优势，加强在煤炭采购、运输等环节的协同互保，进一

步提升区域电煤保供能力及抵御市场风险能力，确保高峰时

段、关键时期能源保供。 

3. 加快绿色转型发展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，转变发展

理念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。坚定公司“十四五”规划目

标不动摇，深入分析新型电力系统环境下火电、储能、新能

源最佳配比和功能定位，全力争取风光火储大型基地建设，

做好统筹和协调，推动新能源滚动接续发展。进一步强化“全

参与、全发动、全覆盖”的发展模式，全年获取优质新能源

建设规模指标 100万千瓦。落实工程项目“两高一低”要求，

大力推行精细化管理、洁净化施工，新能源开工 145万千瓦、

投产 145万千瓦；随州火电项目、荆州二期扩建项目按照节

点目标推进，汉川电厂四期扩建项目（2×100万千瓦）高标

准开工。 

4. 提升经营管理质效。坚持质量效益优先，持续优化经

营策略，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提效。强化集中管控，深化电

力营销、燃料采购、生产调度等领域集中管控，优化职能分

工，强化机构、人员保障。强化一体化运营，推进煤电、营

销生产、电热协同创效，深化对标管理，提高公司整体效益。

管好存量资产，做优增量资产，优化资源配置，持续推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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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、全流程、全方位提质增效。深化亏损企业治理，大力

推进管理提效和经营创效上水平，尽最大努力减少亏损额和

亏损户数，力争亏损企业户数清零。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，

将内控风险要求嵌入重要业务与关键环节，切实提升风险防

控能力。 

5. 强化法治合规管理。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

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深化“法治长源建设”和“八

五”普法规划有效融合，推动干部员工不断树牢法治理念，

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

维护稳定、应对风险的能力。紧盯“十四五”法治建设目标

和年度法治重点工作，加强督导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。

服务公司改革发展大局，紧紧围绕资本运作、重大投资、提

质增效、深化改革等中心工作，做实全方位“伴随式”法律

支持，保障公司改革发展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推进。贯彻落

实国资委《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》，深化合规管理体系建

设，提升合规管理水平。 

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“十

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，公司董事会将在全体股东

的大力支持下，科学决策、规范运作、依法治理，实干担当、

勇毅前行，全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，创造更加优异的成

绩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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